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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亞書院獎 / 助學金簡介及設立步驟 
 
總覽 
新亞書院為本科同學提供各類獎學金及經濟援助，旨在獎勵於學業、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等方面有傑出表現

的同學，同時為有經濟需要的同學給予協助。 
 
各善長仁翁如希望設立獎學金，可參閱以下資料及設立步驟，並歡迎聯絡書院查詢。 
 
獎學金及助學金的分別 
 
獎學金及助學金同樣為同學提供經濟支援，但有以下分別： 
 

 獎學金 助學金 
條件 1. 學年積點達 3.0或以上 

2. 捐款人指定條件（如優異成績、積極參
與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） 

 

經濟需要（可指定學院/學系） 
 

遴選 或需面試（由捐款人或書院遴選） 
 

一般沒有面試（由書院直接遴選） 

其他 捐款人將獲邀出席九月份舉行之獎學金頒獎典

禮，在台上頒發證書予領受人。 
 

捐款人將獲邀出席九月份舉行之獎學金頒獎典

禮，但不會上台主禮。 

 
一般冠名基金及永久冠名基金 
 
您可選擇設立「一般冠名獎/助學金基金」或「永久冠名名獎/助學金基金」。 
 

 一般冠名基金 永久冠名基金 

最低捐款額 港幣$100,000（單次或分期） 單次捐贈港幣二十五萬元或以上 
或 
認捐港幣三十萬元或以上，分五年捐贈，每年六

萬元（當中五萬元撥入基金積存，一萬元用作派

發該年度之獎助學金） 
 

獎/助學金頒發 捐款會直接用於每年的獎/助學金頒
發。捐款人可隨時加捐。 

以基金利息收益支付每年的獎/助學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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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獎學金 / 助學金步驟 

 
1. 確認設立獎學金或助學金，以及基金性質（一般冠名基金或永久冠名基金） 

2. 擬訂獎/助學金的中英文名稱 

3. 擬訂獎/助學金章則（我們會根據您的要求為您草擬一份中文章則） 

 
i. 助學金： 

 
建議金額 每人港幣$10,000 / $20,000 
每年名額 1位或以上（視乎捐款額） 
其他要求（如適用） 指定學院/學系 

 
ii. 獎學金： 

 
類別 (選擇一項) 1. 入學 

2. 學業成績 
3. 活動/服務 
4. 經濟需要 
5. 體育運動表現 
6. 交流計劃 / 交換生 

 
建議金額 每人港幣$10,000 / $20,000 
每年名額 1位或以上（視乎捐款額） 
其他要求（如適用） 歡迎提出獎學金的領受條件（可以是必須*或優先考慮） 

 
例如： 

1. 指定學院/主修科目/本地生或非本地生 
2. 指定年級 
3. 學年積點（GPA）要求 

 
如沒有特定考慮條件，我們會先根據您選擇的獎學金類別準備章則

草案。 
 
*如指定必須條件，有可能因沒有同學達到條件而未能頒發 
 

 
4. 待您確認獎/助學金章則及填妥捐款表格後，我們會將有關章則草案上呈交書院之獎助學金委員會通

過。 
 

5. 獎/助學金落實後，如欲對章則作出修訂，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。 
 
查詢 

獎/助學金事宜： 李立妍女士（書院發展主任）（hazellee@cuhk.edu.hk / (852) 3943 7944） 

捐款事宜：  張君恒先生（高級書院發展主任）（kelvin@cuhk.edu.hk / (852) 3943 9680） 
 

 


